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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南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校研生〔2020〕5 号 

                            

东南大学关于做好在疫情防控期间 
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业务

单位： 

为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严峻疫情、规避疫情传播风险，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议精神，以及教育部和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学校于 1 月 28 日已

发布《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同时积极研究和部署春季

学期相关工作，希望最大限度降低对研究生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现将在

疫情防控期间做好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研究生招生复试面试及录取工作 

按照教育部学生司、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工作部署，在保证考生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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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招生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学校将视疫情发展情况，安

排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相关工作。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预计将于 2 月 20 日左右由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统一向考生公布，届时我校研招办网站（https://yzb.seu.edu.cn）

将做好链接，供考生网上查询成绩和专业排名情况，以及网上申请成绩复

核。 

根据教育部的正式通知，原定 3月中旬举行的自划线高校硕士生复试

录取工作将推迟举行；我校原定 3-4月组织的第二批博士生招生录取工作，

也将适当推迟。具体安排将在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下，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确定方案，并及时在研招办网站上对外公布。 

二、研究生的学习和学业 

在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学生应按要求不提前返校，具体开学返校时间

另行通知。若擅自返校，将统一按学校相关疫情防控处置办法进行医学隔

离，并严肃处理。在校生需严格遵守校园封闭管理规定，自觉遵守学校疫

情防控相关要求，及时报告健康状况。各院系应教育引导研究生自觉遵守

国家、所在地和学校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做负责任的信息传播者，

做科学防控的示范者。导师应与指导的每个研究生保持密切联系，加强沟

通，掌握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心理状态及健康情况，并根据需要提供帮助。 

各院系应充分发挥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创新优势，依托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雨课堂等优质平台资源和网络工具如微信、QQ群等，积

极将授课形式调整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确保春学期研究生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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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质有序地开展。对于暂不能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生课程，

各院系要将课程大纲、参考教材、自学指导书、网络课件、电子教案、课

程作业等提供给学生自学，制定科学合理的自主学习进度计划并每周组织

在线答疑，保证学生的自主学习质量。各院系应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如微信、

QQ群等，保持研讨类型专业课程的开设。研究生实验课程、实践类课程开

始时间根据学生返校时间另做安排。 

研究生课程缓考和补考延期进行，具体待学校确定开学时间后另行通

知。 

研究生导师应做好在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指导工作预案，通过网络、

电话、邮件等多种形式保持对学生的日常指导。导师应结合各学科特点与

人才培养要求，对学术、专业以及博士、硕士等不同类型、不同年级的研

究生分别设计安排文献阅读、研究综述、理论学习、计算模拟、科研写作

以及课题讨论等方面的培养内容，并根据学生的反馈对远程指导的内容与

方式进行调整与优化，保证指导质量。 

对于在学生驻地无法开展的科学实验、专业实践等培养环节，各院系

应制订相应计划，待疫情平稳、学生返校后，积极创造条件，尽快补上缺

少的培养环节，确保培养计划的实施。 

三、春季学期拟毕业同学毕业及学位授予相关工作 

在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可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论文答辩申请，导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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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通过电子邮件审批，待疫情解除（或者，开学）后补办纸质材料。 

    在疫情防控期间,博士研究生论文送审在研究生院信息服务系统按简

化流程办理，无需见面审批。硕士研究生通过院系提交电子版学位论文（涉

密学位论文除外），研究生院采用电子版学位论文送审。需要论文复审、复

议、重新送审的研究生可在研究生院工作时间随时送审，提交电子版学位

论文及相关材料，研究生院及时受理和组织送审。 

在疫情防控期间，经研究生院审批，学位论文答辩可采用网络会议的

形式举行。 

2020 年第一批次（原定 3 月）研究生学位审议将根据新的开学时间作

相应调整，第二批次（原定 6 月）研究生学位审议预期按原日程安排进行。       

对于即将于 2020 年春季学期末达到最长修业年限的研究生，如受疫情

防控影响无法达到相关要求，经审批可以疫情防控期为限适当延长修业年

限。 

 

 

 

 

东南大学研究生院 

2020 年 2 月 05 日  

抄送：  

 东南大学研究生院              印发日期 2020 年 2 月 5 日印发 


